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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明确 N95 口罩专门供给一线医护人员使

用的通知 

吉卫明电﹝2020﹞69 号 

各市（州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长白山开发区、

长春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梅河口、公主岭市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（自发）： 

  N95 口罩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一线医护人员必须佩戴的口罩。
为了确保 N95 口罩全部用于一线医护人员使用，让有限资源得到有效利用，全

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、公务员及各类公职人员一律不得购买和使用 N95 口罩。

同时，鼓励社会各界捐赠 N95 口罩和医用防护服，或衔接政府购买，捐赠、购

买的 N95 口罩和医用防护服将全部用于一线医护人员使用。 

  吉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 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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